
談跨境空氣污染管治 

三十會／莫宜端 2006年07月25日 《信報》P15版時事評論 
 

行政長官曾蔭權表示，下月初將與廣東當局檢討解決空氣污染的措施，又呼籲市民

同珠三角的港商合力減少污染。 
 
塔門，還是一個漁村小島。九月起，旅遊發展局將與環保團體合作，推出「自然生

態萬花筒」計劃，遊客除被迫做購物狂外，可以走訪大澳、濕地公園……還有吉

澳、塔門以了解漁村文化。那邊廂，環境運輸及工務局長廖秀冬撰文，認為即使

「在遠離煩囂、既無工業亦無汽車的塔門」，空氣質素亦未能符合世　的新標準。 
 
今年五月底，香港工聯會到北京拜會港澳辦官員，建議中央政府提供「一些政策支

持」，出面協調粵港政府加大改善污染的力度，並得港澳辦副主任周波承諾跟進。

未幾，新聞傳來東莞一間港資紡織企業因為偷排污水並且謊報、瞞報廢水，國家環

保局接到舉報後再交由廣東省有關部門調查取證。除了這宗因群眾舉報而曝光的港

資企業外，有多少港企涉及污染而未被舉報？這是聲稱本港八成空氣污染物來自廣

東的我們，不能迴避的問題。 
 
上述例子說明兩點。首先，正如其他政策一樣，香港在污染治理方面仍然傾向直接

向北京申訴。而內地民眾選擇直接向國家環保局告狀，亦從側面反映了地方政府及

環保部門的無能：不願或不敢對大型港資企業的污染罪行懲處。此外，現在粵港兩

地有關治理空氣污染的工作大多是由上而下，是官本位的；措施的建議和討論全置

於「粵港合作聯席會議」下設的專責小組，由兩地相關的部門官員交流意見、推展

項目。可是，這一套方式對持續提供兩地政、商、民三方面改善空氣質素的動力實

在有限。 
 
借鑑美墨協作模式 
 
粵港兩地的空氣質素管理並非亳無寸進。除了在二○○二年達致減排協議外，兩地

於去年底正式公布「區域空氣質量指數」，若有關監測站的空氣質素達三級或以

上，代表至少有一種污染物接近或超過國家二級空氣質量標準。【註】但粵港政府

都沒有公布各站超標的污染物究竟是什麼，以及超標多少的詳情。 
 
無可否認，由於「一國兩制」的關係，我們要處理好跨境空氣污染是有一定的難

度，但這畢竟是一國之內的問題。反觀美國和墨西哥兩個治理水平、國家資源和利

益迥異的國家，卻能在治理跨境空氣污染走出一條新路，值得粵港兩地借鏡。 
 
兩國的合作經驗有幾點值得留意。首先，有關的措施並非由美、墨官員和專家關起

門推敲出來，而是由政治敏感度較低的兩地學術和民間團體入手。它們先於兩個污

染情況較為突出的邊境城鎮進行調查，通過焦點小組討論、民調等方式去了解居民

和企業涉及的污染行為，從而設計誘因「吸引」居民和商界參與減排。由於出台的



措施是建基於實地調查，並經過民間的醞釀，兩地邊境民眾對措施的戒心和對抗較

少。 
 
由此可見，減少官本位，利用兩地民間優勢和活動空間作為減排推手，不光是加大

民眾認知和參與的管治理想，亦是盡早把污染的責任「下放」至兩地居民、車主、

企業的良方。事實上，每當我們指政府減排力有不逮的同時，可有想過我們也有分

過量耗電、也曾經停車不熄匙呢？ 
 
重塑「香港好、廣東好」 
  
粵港合作的另一個死結是自我防　的區域空氣污染論述。廣東省長黃華華早前就香

港傳媒有關食品安全和空氣污染的提問時的回應可圈可點：「廣東不會做任何對我

們的「兄弟」（即香港）不利的事……故我們定會繼續改善空氣質素。」但這種照

顧「兄弟」的心態卻可能是兩地衷誠合作的障礙。 
 
本港有七萬多企業在珠江三角洲設廠，而廣東的空氣污染有四成多是由製造業造成

的，港企實在責無旁貸。兩地人流交往頻繁，愈來愈多港人到廣東工作、生活甚至

退休。而廣東省空氣污染對當地民眾健康的影響，相信比香港的情況更甚。盡早爭

取直接與廣東省商討更積極的減排試驗計劃，不僅為香港好，也為廣東好。 
 
兩地官員常談及如何到海外推廣大珠三角和泛珠三角發展，但「污煙瘴氣」確實對

海外專才和投資者落戶香港和珠三角造成障礙。試想，有一天兩地官員和學者到海

外推介粵港在一個試點開展的空氣污染改善計劃，吸引海外投資，將會對其他區內

的企業和城市起鼓勵作用。  這不會只是夢想—只要香港政府採取主動，不要再

活在「不干預」的神話之中。 
 
註： 「區域指數」量度空氣中的四種空氣污染物，包括懸浮粒子、二氧化氮、臭

氧及二氧化硫的濃度。 
 


